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第十二屆理事長、理監事就職典禮暨

第一次聯席會議 

111 年 05 月 09 日(星期一)  

上午 10:30 起 

晶華酒店 4 樓第 5 貴賓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9 巷 3 號 

會 

議 

錄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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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十二屆理事長、理監事就職典禮暨 

第一次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1年05月09日(星期一) 上午10:30起 

貳、地點：晶華酒店四樓第5貴賓廳(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3號)  

參、出席人員： 

理事應到 35 人，實到 27 人，請假 8 人。 

監事應到 11 人，實到 10 人，請假 1 人。 

肆、列席人員：法律顧問 徐履冰 律師 

伍、主    席：王政松 理事長 

陸、主席及貴賓致詞：(略) 

柒、上次(第十一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十二屆通訊選舉開票

會議)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

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本會110年度之收支決算表、財產

目錄、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

基金收支表及監事會審核意見書，

與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二 
本會111年1至3月收支決算表、資產

負債表，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三 

本會訂於5月9日召開第十二屆第一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第十一、

十二任理監事交接工作，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四 
本會第十二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

選舉開票結果，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業已公告於

本會官網。 

(教育部111年

4月21日臺教

授 體 字 第

1110013857
號函核備) 

捌、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本會第十二屆理事長、理監事(含候補)業已於今年 4 月 11 日

經由全體有效會員票選產生，任期自 111 年 5 月 9 日起至 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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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止，任期四年。理事長、理監事當選名單業經教育部

111 年 4 月 21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13857 號函核備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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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聯席會議由王政松理事長頒發當選證書予當選人。 

※本屆理事長及理事名單，現職及經歷如下(依姓氏筆畫排序)： 
項次 姓名/身分別 現職、經歷 備註 

1. 王政松(個) 中華高協理事長 連任 

2. 何  敏(個) 中華高協理事、高爾夫學會理事長 連任 

3. 吳見亨(團) 台北市體育總會高爾夫協會理事長 新任 

4. 吳憲紘(團) 中華高協理事、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總經理 連任 

5. 宋定衡(運) 國立體大專技副教授 新任 

6. 卓建宏(團) 中華高協理事、大崗山球場總經理 連任 

7. 季力康(個) 中華高協理事、師大運動學院院長 連任 

8. 林壬林(團) 中華高協理事、信誼球場總經理 連任 

9. 林果兒(團) 新北高委會代表、綠林興業負責人 新任 

10. 林瑞斌(團) 中華高協理事、松柏嶺球場董事長 連任 

11. 翁子琁(運) 中華高協理事、TLPGA 副理事長 連任 

12. 高尚宏(個) 中華高協理事、2020 東京奧運代表隊教練 連任 

13. 張至滿(個) 中華高協理事、教育部前體育司長 連任 

14. 張鳳強(團) 海軍左營球場總經理 新任 

15. 張鴻成(團) 嘉義市高委會代表及前主委 新任 

16. 許至勝(團) 花蓮高委會代表、營造同業公會處長 新任 

17. 許朝謀(團) 中華高協理事、嘉義球場總經理 連任 

18. 陳元車(運) 中華高協理事、台北高爾夫俱樂部總球師 連任 

19. 陳文得(團) 中華高協監事、南寶球場董事長特助 新任 

20. 陳志忠(團) 東華球場總經理 新任 

21. 陳建甫(團) 高雄球場理事長 新任 

22. 陳茂仁(個) 中華高協副理事長、國策顧問 連任 

23. 陳惠娟(個) 裙襬搖搖基金會執行長 新任 

24. 陳榮興(運) 中華高協理事、TPGA 理事長 連任 

25. 黃文正(團) 台中高委會代表、台中電腦公會理事長 新任 

26. 廖義芳(個) 第一證券副總經理 新任 

27. 劉永祿(個) 大溪球證會員隊第 17 屆會長 新任 

28. 劉重威(個) 中華高協前秘書長 新任 

29. 鄭美琦(運) TLPGA 第六屆理事長 新任 

30. 鄭誠諒(運) 中華高協理事、國立體大助理教授 連任 

31. 蔡秀莉(團) 中華婦女高爾夫業餘委員會會長 新任 

32. 盧怡全(個) 維泰生技公司 新任 

33. 賴志明(個) 台灣安西工業公司董事長 新任 

34. 簡志宏(團) 大溪球場監察人 新任 

35. 羅芳明(團) 中華高協理事、皇家球場董事長 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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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監事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序)： 
項次 姓名 現職、經歷 備註 

1. 何仲義 中華高協及職業賽事活動裁判、R&A 裁判 新任 

2. 李金訓 台南市高委會總幹事 新任 

3. 林賢三 中華高協監事、台中國際球場監察人 連任 

4. 張明煜 森泰建設公司負責人 新任 

5. 張韋文 中華高協監事、晶缽商貿公司總經理 連任 

6. 郭巨鋒 黃金海岸球場副總經理 新任 

7. 楊竣勝 時尚家居/卓越雜誌社社長 新任 

8. 劉美雲 中華高協監事長、津合公司總經理 連任 

9. 潘慧如 台灣職業婦女協會總會長 新任 

10. 賴麗敏 拓磊公司董事長 新任 

11. 謝雪雲 中華高協監事、長榮航空課長 連任 

依據章程第三十五條規定，理監事應出席會議，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據此，本會將於每次會議呈報出缺席統計，請各位理監事先

進踴躍出席聯席會議。 

 
二、各專項委員會：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40 條與「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

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

員名單，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組織簡則修正及

委員名單變動時，亦同。請參閱討論事項案由三。 

 

 

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屆監事互選監事長，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22 條規定：監事會置監事召集人一人，由監事互
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決議：劉美雲擔任本會第十二屆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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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榮聘本屆副理事長，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王理事長將榮聘數位副理事長，以代表高協出席賽事頒獎、督

訪，及與相關機關團體互動溝通等公務交流活動。 

決議：吳憲紘、林瑞斌、陳建甫、陳茂仁、鄭美琦、羅芳明、許朝謀、

許至勝、林果兒等人擔任本會第十二屆副理事長。 

 

案由三：本屆專項委員會委員聘任及簡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 復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3 月 10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09181

號函並依「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13 條特定體育

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報

本部備查；組織簡則修正及委員名單變動時，亦同。 

二、 各專項會委員簡則如下： 

(一)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下稱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申訴案件之審議，依運管辦法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

評會）。 

三、申評會任務如下： 

(一) 審議申訴事件及作成申訴決定。 

(二) 審議違反本簡則之事件及處理。 

(三) 針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四) 提供申訴法令諮詢。 

(五) 其他相關事項。 

四、申評會審議申訴事項如下： 

(一)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

或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

者，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所為停權、除名之決定。 

(二) 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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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2.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民體育法(以下稱國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

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3. 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

務。 

4.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自收受申請之日

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六、申評會組織如下：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理事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中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 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 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 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 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 本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七、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

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會

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人或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八、申訴之提出，申訴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

為之。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

應檢附原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 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 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

話。 

(三) 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 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 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 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九、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

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

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十、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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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

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申訴案件

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二人為

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一、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

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

申評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

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二、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

時，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十三、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 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二) 提出申訴逾本簡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 申訴人不適格。 

(四) 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 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 依本簡則第四條(三)提起之申訴，本會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 其他非屬本簡則第四條所列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十四、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

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或

應作為者，本會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十五、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 

未經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

席次，應以該委員所屬本簡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類別，由理事會遴選充任，

並適用本簡則第五條第三項規定。 

十六、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8 

 

(一) 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 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 原決定之體育團體名稱。 

(四) 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 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

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

至法院提起訴訟，或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 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1.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2. 對於本簡則第四條(二)申訴事項之申訴決定不服者，申訴人自收受申訴

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本會不得拒絕。 

十七、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與申訴人之效力。原決定

經撤銷後，本會應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依評議決定及意

旨為之。 

十八、申評會之會議決議，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

查。 

十九、附則： 

(一) 申評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申評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二十、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二)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組織章程第

廿八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訓相關協助，

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高爾夫運動實力，特設置中華民國

高爾夫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 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 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 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 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 協助國家代表隊暨青少年培訓工作相關事宜。 

(七) 協會各級賽會賽務計畫審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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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七人(含)以上，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人，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一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三) 應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組織章程第

廿八條訂定之。 

二、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取國際比賽

佳績，助益我國高爾夫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委

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 制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 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活動。 

(四) 協助國家代表隊暨青少年培訓工作教練遴聘及審查相關事宜。 

(五) 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及管理各級教練訓練工作事項。 

(六) 辦理其他有關教練、訓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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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人，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理事

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一人： 

1.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體

育署備查。 

五、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副主

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 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四)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組織章程第

廿八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我國高爾夫

裁判素質，提升我國高爾夫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裁判委員

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制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 各級賽會賽務計畫審定、裁判遴聘、裁判規則執行相關事宜。 

(三) 辦理各級裁判參加講習(會)及進修工作審查。 

(四) 仲裁相關競賽，裁判、教練研習移案之研商與執行。 

(五) 辦理其他有關裁判與業餘規則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理事長

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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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深裁判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副主

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五)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組織章程第

廿八條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 協助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推廣高爾夫運動。 

(三) 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 推選參加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 其他有關高爾夫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五至九，均屬無給職，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理

事長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

學運動會、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綜合性賽會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20 歲以

上為原則。(*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20 歲為成年人）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

理事會通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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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協

調及庶務處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 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

集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

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 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運動禁藥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第七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運動之公平與公正性及運動員

之健康，建立潔淨運動，特設置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制定並執行運動禁藥管制計畫。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訂定本會運動禁藥管制年度實施計畫。 

(二) 執行運動禁藥檢測、教育、宣導及防治等管制事宜。 

(三) 建議運動禁藥檢測名單。 

(四) 協助本會於舉辦賽會前之運動禁藥管制相關事宜。 

(五) 提供運動禁藥管制之相關諮詢管道。 

(六) 其它有關運動禁藥管制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會址設於本會會內。 

五、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六、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五至七人，均屬無給職，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另一人為召集人並

經理事會通過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委員須包括至少一名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管制委員會委員，以及

法律、體育、醫學/藥學專業人員。 

(三)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

經理事會通過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1人，由本會行政人員兼任之。 

七、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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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克出席 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三) 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代理，必要時可以視訊會議方式行

之。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本會秘書處應列席。 

八、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後始得執行。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會統籌編列。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

部及中華奧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 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 本簡則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組織章程第廿

八條訂定之。 

二、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高爾夫運動良善風氣，建立

優良高爾夫運動環境，以提升高爾夫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

高爾夫協會紀律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訂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 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 審議違反高爾夫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 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 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 提供高爾夫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 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 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 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一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 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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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二)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依程序陳報體

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 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 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 承上，依據各專項委員會簡則規定，王理事長推薦專項委員名單

如附件一(P16-18)。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民眾入會申請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配合國民體育法開放民眾申請加入會員；統計至 111 年 5 月 8 日

止，受理團體及民眾個人身份入會申請計有乙位，相關資料如下： 

二、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時，如無

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會員加入。  

三、新申請入會團體單位及個人會員資格審查通過後，通知繳交相關

入會費及年費，以完備入會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第 11、12 屆交接資料，請參閱附件二(P19-118)，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 本會個人會員計 2,553 位(有效會員 1,162 位、停權會員 1,391  

位)，團體會員 120 位(有效會員 118 位、停權會員 2 位)，合計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民眾申請加入個人會員名冊(111/04/11-111/05/08) 

編號 姓名 性別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入會審定

日期 

資格審查

結果 

1 彭椿榮 男 
新竹市北區湳雅里**鄰湳雅

街***巷**號 
0910-183-*** 1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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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 位。有效會員列為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審定名冊。 

二、 本會立案證書、印信與圖記。(P78-81) 

三、 收、發文登記簿冊。(P82) 

四、 財產清冊。(P83) 

五、 重要書籍清冊。(P84-85) 

六、 歷史榮耀。 

(一) 獎盃、獎牌清冊。(P85-91) 

(二)感謝牌、紀念牌清冊。(P91-97) 

(三)其他感謝牌、紀念牌清冊。(P97-98) 

七、 財務報表清冊。 

(一) 111 年 1 至 4 月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P99-100) 

(二) 110 年及 109 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相關財務報表

業已公告於本會官網：「最新消息」-「財務公開專區」   

http://www.garoc.org/news-123.html。 

(三) 本會依歷次理監事會議及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5 日臺教授體字 1100039583 號)審議通過之專任工作人

員待遇為：專員 30,000~40,000 元，組長、資深專員

40,000~50,000 元，副秘書長 50,000~70,000 元，秘書長

70,000~80,000 元。工作人員名冊(P101)。 

八、 官司訴訟案件：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提告本會：「差點

系統授權契約之民事求償 1000 萬訴訟案」，本案業已於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宣判：原告之訴駁回，判決

本會勝訴(判決文：P102-109)。惟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

不服，遂提起上訴並要求調解。本案於民國 111 年 2 月 18 日已召

開二審準備程序，截至本次會議召開日止，尚未定讞，目前繫屬

於台灣高等法院。 
九、 合作契約。(P110-115) 

十、 111 年度工作計畫。(P116-118) 

十一、 其他相關會議紀錄、核備函、活動、政策規範等資料業已公告

本會官網：「最新消息」-「會務訊息」http://www.garoc.org/news-

110.html。 

決議：照案通過。 

http://www.garoc.org/news-123.html。
http://www.garoc.org/news-123.html。
http://www.garoc.org/news-110.html
http://www.garoc.org/news-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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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專項委員名單 

名稱 項次 姓名 資格 性別 資歷 備註 

申 

訴 

評 

議 

委 

員 

會 

1 何 敏 社會公正人士 男 
中華高協理事、高爾夫球場學會

理事長、前教育部體育司科長 
 

2 洪堯欽 社會公正人士 男 執業律師  

3 翁子琁 代表隊教練 女 
中華高協理事、裙襬搖搖基金會

中區執行長、TLPGA 副理事長 
 

4 高尚宏 運動選手理事 男 

中華高協理事、2020 東京奧運代

表隊教練、2002 釜山亞運團體金

牌 

 

5 陳茂仁 社會公正人士 男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前會長、中華

高協副理事長、國策顧問 
 

6 陳建甫 團體會員代表 男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理事長、中華

高協團體理事 
 

7 賀嘉瑞 副秘書長 男 中華高協副秘書長  

8 劉美雲 社會公正人士 女 
中華高協監事長、津合公司總經

理 
 

9 錢佩芸 運動選手 女 LPGA 選手  

選 

訓 

委 

員 

會 

1 陳茂仁 體育專業人士 男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前會長、中華

高協副理事長、國策顧問 

主任委

員 

2 陳惠娟 體育專業人士 女 裙襬搖搖高爾夫基金會執行長 
副主任

委員 

3 何  敏 體育專業人士 男 
中華高協理事、高爾夫球場學會

理事長、前教育部體育司科長 
  

4 何仲義 資深裁判 男 
R&A 裁判資格、中華高協及職業

賽事活動裁判 
  

5 宋定衡 
退役代表隊選

手 
男 

國立體育大學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專技副教授、國家代表隊教練 
  

6 李瑞慧 代表隊教練 女 中華高協 A 級教練   

7 高尚宏 代表隊教練 男 

中華高協理事、2020 東京奧運代

表隊教練、2002 釜山亞運團體金

牌 

  

8 張至滿 體育專業人士 男 
中華高協理事、中華民國輕艇協

會秘書長、前教育部體育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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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韋文 體育專業人士 女 
中華高協監事、晶缽商貿公司總

經理 
  

教 

練 

委 

員 

會 

1 宋定衡 代表隊教練 男 
國立體育大學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專技副教授、國家代表隊教練 

主任委

員 

2 高尚宏 代表隊教練 男 

中華高協理事、2020 東京奧運代

表隊教練、2002 釜山亞運團體金

牌 

副主任

委員 

3 吳見亨 體育專業人士 男 
中華高協 B 級教練、台北市體育

總會高爾夫協會理事長 
  

4 翁子琁 代表隊教練 女 
中華高協理事、裙襬搖搖基金會

中區執行長、TLPGA 副理事長 
  

5 陳惠娟 體育專業人士 女 裙襬搖搖高爾夫基金會執行長   

6 楊珺如 代表隊教練 女 
中華高協 A 級教練、國立體育大

學博士 
  

7 鄭誠諒 代表隊教練 男 

中華高協理事、國立體育大學助

理教授暨體育處組長、 

2002 釜山亞運團體金牌 

  

裁 

判 

委 

員 

會 

1 何仲義 資深裁判 男 

R&A 裁判資格、中華高協 A 級裁

判、中華高協及職業賽事活動裁

判 

主任委

員 

2 何  敏 體育專業人士 男 
中華高協理事、高爾夫球場學會

理事長、前教育部體育司科長 

副主任

委員 

3 吳郁文 資深裁判 男 中華高協 A 級裁判   

4 邱伶珠 資深裁判 女 中華高協 B 級裁判   

5 黃秀琴 資深裁判 女 R&A 資格裁判   

6 楊珺如 體育專業人士 女 
中華高協 A 級教練、國立體育大

學博士、R&A 裁判 
  

7 趙慕濤 資深裁判 男 R&A 資格裁判   

紀 

律 

委 

員 

會 

1 吳憲紘 體育專業人士 男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總經理、中

華高協團體理事 
召集人 

2 陳建甫 團體會員代表 男 
高雄高爾夫俱樂部理事長、中華

高協團體理事 

副召集

人 

3 何仲義 資深裁判 男 
R&A 裁判資格、中華高協及職業

賽事活動裁判 
  

4 洪堯欽 法律專業人士 男 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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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珺如 代表隊教練 女 
中華高協 A 級教練、國立體育大

學博士 
  

6 錢佩芸 代表隊選手 女 LPGA 選手   

7 謝雪雲 社會公正人士 女 裙襬基金會董事、長榮航空課長   

運 

動 

禁 

藥 

管 

制 

委 

員 

會 

1 洪堯欽 法律專業人員 男 執業律師 召集人 

2 詹貴惠 藥學專業人員 女 

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

會採樣組組長、國立體育大學教

授 

副召集

人 

3 許美智 藥學專業人員 女 

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

會審議委員會主委、 

高雄醫學大學運動醫學系教授 

  

4 曾文培 禁藥管制委員 男 
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管制基金

會委員 
  

5 賀嘉瑞 體育專業人員 男 中華高協副秘書長   

6 簡雄飛 醫學專業人員 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預防醫學

暨社區醫學部社區副院長 
  

運 

動 

員 

委 

員 

會 

1 陳榮興 運動員 男 中華高協理事、TPGA 理事長 召集人 

2 鄭美琦 運動員 女 高爾夫教練、TLPGA 第六屆理事長 
副召集

人 

3 翁子琁 運動員 女 
中華高協理事、裙襬搖搖基金會

中區執行長、TLPGA 副理事長 
  

4 高尚宏 運動員 男 

中華高協理事、2020 東京奧運代

表隊教練、2002 釜山亞運團體金

牌 

  

5 許立朋 運動員 男 職業高爾夫選手、亞青盃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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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 11、12 屆交接資料 

一、本會個人、團體會員資料，包括：註明有效會員、停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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